附件3
资格复审所需材料

1.报名登记表（见公告附件4）。
2.身份证（正反面）。
3.毕业（学位）证书。在境内高校毕业的报考人员，须提供毕业、学位证书（2026年应届高校毕业生暂未取得，须提供学校盖章的就业推荐表或各学期成绩单等）；国（境）外高校就读的报考人员，须提供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学历认证，其中2026年应届高校毕业生若暂未取得的，须提供入学证明、所学专业、课程（含各学期成绩单）及相应正规翻译资料等佐证。
[bookmark: _GoBack]4.岗位要求的其他条件证明材料。如：奖学金佐证原件及复印件；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以师范类专业身份报考的，需提供加盖院校鲜章的是否为师范类专业的佐证原件或其他佐证材料；考生系专业未明确学科方向的，需提供毕业院校出具的专业方向佐证材料、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全国第四轮或第五轮学科评估为“B”以上学科毕业需提供学校出具的证明材料或截图佐证材料；世界高校前300位的国（境）外高校毕业生需提供截图佐证材料等。
5.执业（职业）资格证书。如岗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普通话等级证书等。
6.专业方向佐证材料。所学专业无明确方向的须提供。
7.其他材料。如视同应届高校毕业生、专业学科评估等级等佐证材料。
注：现场资格复审环节，交验原件的同时收取复印件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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